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政府
关于2024年区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0月22日在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郭文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2024年区级财政决算报告和决算草案，请予审查。
一、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



2024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7.18亿元，为调整后预算48.5亿元的97.3%，比上年决算数38.1亿元增长23.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明细项目见附表一）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8.28亿元，为调整后预算59.98亿元的130.5%，支出决算数超出的主要原因是预算调整数中不含上级专项补助安排的支出。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比上年决算数68.64亿元增长14%，主要是一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与就业、卫生健康、城乡社区支出增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细项目见附表二）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源总计为93.14亿元，来源包括：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7.18亿元；2.上级补助收入32.75亿元；3.一般债券转贷收入3.76亿元；4.上年结余5.07亿元；5.调入资金4.38亿元。比向区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报告数90.92亿元增加2.22亿元，变动较大主要原因是调入资金比预计数增加。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运用总计为93.14亿元，具体项目为：1.本级支出78.28亿元；2.上解支出8.98亿元；3.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22亿元。
2024年结转下年支出4.66亿元，年终无结余。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见附表三）
二、全区政府性基金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
2024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26.87亿元，为调整后预算24.16亿元的111.2％，比上年决算数23.87亿元增长12.6%。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较上年增加。
（政府性基金收入明细项目见附表四）
（二）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
2024年政府性基金支出51.46亿元，为调整后预算44.6亿元的115.4%，比上年决算数44.07亿元增长16.8%，主要原因是土地出让收入及债券转贷收入比上年增加，相应安排支出增加。
（政府性基金支出明细项目见附表五）
（三）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
2024年基金收入来源总计为98.99亿元，来源包括：1.政府性基金收入26.87亿元；2.上级补助收入3.08亿元；3.上年结转结余15.12亿元；4.专项债券转贷收入34.96亿元；5.调入资金18.96亿元。比向区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报告数95.46亿元增加3.53亿元，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上级补助收入较预计增加。
2024年基金支出运用总计为98.99亿元，具体项目为：1.本级支出51.46亿元；2.待偿债再融资专项债券结余6亿元；3.债券还本支出23.64亿元；4.调出资金4.29亿元。
2024年结转下年支出13.6亿元，年终无结余。
（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见附表六）
三、全区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394万元，为调整后预算1394万元的100％，比上年决算数3742万元下降62.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明细项目见附表七）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1157万元，为调整后预算1238万元的93.5%，比上年决算数2555万元下降54.7%，主要原因是收入减少，支出相应减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明细项目见附表八）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2749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394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81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274万元；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2749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157万元，调出资金964万元。
2024年结转下年支出628万元，年终无结余。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见附表九）
四、全区社会保险基金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决算
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1.42亿元，为年度预算收入11.28亿元的101.2％，比上年决算数11.26亿元增加1.4%。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明细项目见附表十）
（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决算
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1.27亿元，为年度预算11.06亿元的101.9%，比上年决算数11.07亿元增长1.8%。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明细项目见附表十）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情况
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1.42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1.27亿元。全年收支相抵，本年收支结余0.15亿元，年终滚存结余6.86亿元。
五、政府债务及其他相关情况
（一）政府债务情况
2024年初政府债务余额224.74亿元，当年新增债务38.72亿元（新增债券12.08亿元、再融资债券26.64亿元），当年偿还债务17.3亿元，年末政府债务余额246.1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55.4亿元，专项债务190.76亿元），在省政府核定我区2024年债务限额275.59亿元（其中：一般债务58.73亿元，专项债务216.86亿元）内。
（二）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财政收入总计中上级补助收入32.75亿元，比向区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数减少1.75亿元，主要是专项转移支付较预计减少。主要是来源包括：1.返还性收入2.7亿元；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6.59亿元；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46亿元。 
2024年上级基金补助收入3.08亿元，比向区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数增加0.82亿元。
（三）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4年区预备费预算7000万元，实际支出2047万元。主要用于：防汛资金375万元；普惠殡葬经费213万元；防疫防控经费结算586万元；2024年度“防贫保”保险经费416万元；城市绿化养护及设施维护300万元；金融生态建设经费80万元；农村集体“三资”突出问题专项审计费59万元；定点帮扶来凤资金10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8万元。上述支出已按规定分别列入相关支出科目的决算数中。
（四）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预算调整执行情况
根据区七届人大常委会批准的2024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减4.45亿元，其中：调减本级预算安排支出7.18亿元，已全部按调整方案执行；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转贷资金安排支出2.73亿元，实际执行2.73亿元，执行率为100%。
政府性基金支出调增20.42亿元，其中：调增本级预算安排支出11.1亿元，已全部按调整方案执行；新增专项债券转贷资金安排支出9.32亿元，按实际进度支付9.04亿元，执行率97%，结存资金0.28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24年财政决算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全区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财政决算编审工作。今后我们将继续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指导，认真落实人大各项审议决议，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市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各项政策措施落细落实力度，为扎实推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财政保障。



